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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 州 佰 瑞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CA NG ZHOU BA I R U I C E R T I F I E D PU B L I C AC COUN TAN T S O F F I C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佰瑞（专）评字 [2018] 第 001 号

沧东经济开发区土地收储一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接受沧县财政局委托，对沧东经济开发区土地收储一期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土地储备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

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

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

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

及现金流入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

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土地储备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

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沧东经济开发区土地收储一

期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

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根据2015年至 2017年的政府基金收支（国

有土地出让收支）数据显示也能够保障融资项目的本息偿还。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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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付本息情况及还款资金来源

沧东经济开发区土地收储一期项目总投资 12056 万元，拟申请土

地储备项目资金额度 11000 万元，假定票面利率按照 3.64%计算，债

券使用年限 3 年，还款方式为前两年年末支付利息，最后一期还本付

息，本息合计 12201.2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为政府性基金收入。

二、项目出让产生的现金流入

1、沧县基本情况和项目概况

沧县下辖 4个建制镇，15 个乡，515 个行政村。沧东经济开发区

土地收储一期项目位于沧县境内总征地面积 1877.1 亩，全部为农用

地。所征土地的地块和亩数明细为：

序号 地块位置 收储亩数

地块一 闽江道东，华山路北 716.8亩

地块二 闽江道西，华山路北 327.5亩

地块三 天台路北，海河道西 803亩

地块四 珠江道东、普陀路北 29.8亩

合计 1877.1亩

2、不同性质土地出让价格的确定

土地出让单价的测算依据是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近几年项目区

周边和沧县周边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和沧县国资委公布的土地级别

与基准地价数据。根据近期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的土地出让情况，结

合沧东经济开发区的区位状况，最终确定工业用地地价为 17 万元/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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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县 2015年-2018 年 1季度土地出让单价表：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1 季度

土地出让总面

积（万亩）
0.018912705 0.467929091 0.246383714 0.029304143

其中工业用地出

让面积（万亩）
0.017095566 0.415470178 0.234213242 0.028066181

土地出让总价

（亿元）
0.4153 16.8288 9.0696 0.5486

其中工业用地出

让总价（亿元）
0.2359 6.4251 3.6056 0.4307

土地出让均价

（万元/亩）
21.9587838 35.9644235 36.8108746 18.7209024

其中工业用地出

让单价（万元/

亩）
13.7988997 15.4646479 15.3945181 15.3458714

3、土地出让周期及收入的测算

（1）土地出让周期

因区域规划范围大，开发周期约需 3 年。首宗土地上市约为项目

实施完成后，土地上市分批进行，整体周期约为 2 年。其中 2018 年

12月初-2019 年 11 月底，出让 50%土地；2019 年 12 月初-2020 年 11

月底，出让剩余 50%土地。

（2）土地出让收入

按照工业用地出让单价每亩 17万元计算，收储的土地 1877.1亩，

全部按工业用地出让后，可获取土地出让收入 31910.7 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收入需要偿还的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1、本项目需要偿还的融资本金及利息情况为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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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融资本金 年度还本 年度付息 备注

第一年 110000000 4004000

第二年 110000000 4004000

第三年 110000000 110000000 4004000

合计 110000000 12012000

2、本项目土地出让收益

项目收益 金额（万元） 备注

销售收入 31910.7 按 17万元/亩

销售成本 12056 收储土地成本

提留的基金和资金 8682.80 土地出让金提留部分

管理费 157.62 9人的工资、福利及保险

销售费用 47.9 按照土地出让收入的

0.15%计算

基础设施配套费 6701.20 土地出让后基础设施配

套费

利润 4265.18

3、沧县政府 2015 年-2017 年政府基金（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收

支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上年结余 县本级收入 县本级支出
调入

资金

调出平

衡预算
结余

2015 649 7520 16067 649 0

2016 0 134488 29829 74420 30239

2017 30239 77514 25734 13 82032 0




































































